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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半年度信息公告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一、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简介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以下简称“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

是依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0]26号）和本公

司投资连结保险有关条款，于2002年9月16日设立并开始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由投资专业团队管理，本公司计划财务部独立分账管理。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分为

以下十二类：

1.�稳健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率稳定。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不高于4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

2.�平衡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强、收益与风险平衡适中。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不高于7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

3.�进取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高风险高收益型投资账户。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可达10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

4.�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风险较低、收益稳定且具有较高的本金安全性。

– 投资组合限制：本账户可投资于各种短期债券、银行存款、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 主要投资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

5.�指数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拟合目标指数、跟踪目标指数变化为原则，实现与市场同步成长为基本理念，力求投资组合的

收益率拟合该目标指数所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 投资组合限制：运用于指数化投资部分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85%，所持有现金、银行存款、债券等部分资产不高于

账户总资产的15%。

– 主要投资风险：跟踪指数的被动投资风险、跟踪指数不尽合理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

6.�策略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权益类投资资产为主要投资方向，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预期较高，同时风险承受能力很强的投

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权益类投资资产最高可达100%，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所持有定向增发股票不超过账户总

资产的60%� 。 账户管理人可以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具体形势，在预先公告后调整投资比例。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

及信用风险。

7.�优选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

预期、对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份额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不低于5%；权益类不超过10%；1年以上债券、

银行存款、 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 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不超过90%；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

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以及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8.�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

于有一定收益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份额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合计不低于90%；其他资产合计不超过10%。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9.�光明1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

有一定预期、对资产流动性要求适中、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债

券型基金等流动性资产，合计不低于账户价值的5%。 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

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0%。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以及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0.�光明2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

于有一定收益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

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合计不低于5%。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5%。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以及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1.光明3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

有一定预期、对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债

券型基金等流动性资产，合计不低于账户价值的5%。 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

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0%。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以及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2.光明4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

于有一定收益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略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

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合计不低于5%。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5%。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市场风险以及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包括： 1）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A款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 2）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B款

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 3）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C款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 4）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E款养老年金

保险（投资连结型），该四款产品于2018年3月25日停售，截止2018年6月30日暂无新产品上线；投资连结保险下设十二个

投资账户：稳健投资账户（以下简称“稳健账户” ）、平衡投资账户（以下简称“平衡账户” ）、进取投资账户（以下简称“进

取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以下简称“货币账户” ）、指数投资账户（以下简称“指数账户” ）、策略投资账户（以下简

称“策略账户” ）、 优选投资账户（以下简称“优选账户” ）、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以下简称“稳定收益账户” ）、光明1

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1号” )� 、光明2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2号” )� 、光明3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3号” )� 及光明4

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4号” )。 各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以及上述投资连结保险的有关条款，经向中国保监会报批后设立。 其

中，稳健账户、平衡账户及进取账户设立日期为2002年9月16日，指数账户及货币账户设立日期为2006年12月6日，策略账

户设立日期为2011年10月27日，优选账户设立日期为2014年1月1日，稳定收益设立日期为2014年5月14日,� 光明1号和光

明2号设立日期为2016年12月6日,光明3号和光明4号设立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对象为银

行存款、中国依法公开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及其他金融工具。

二、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

2018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账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3号 光明4号 合计

货币资金 6.83 321.96 28.82 271.78 201.24 56.81 1,113.52 3,312.74 1,833.05 1,531.08 0.18 0.18 8,678.19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损益的

金融资产

1,707.21 6,242.61 13,775.64 609.80 1,480.95 - 24,493.14 113,452.70 152,607.77 286,217.93 - - 600,587.75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 - - - - - 71,374.00 - 118,411.37 - - 189,785.37

应收款项

类投资

- - - - - - 23,219.43 201,270.10 116,850.21 396,003.20 - - 737,342.94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 - - - - - - - - - -

应收利息 11.72 66.25 286.40 0.08 0.03 - 650.02 7,653.46 462.05 3,371.01 - - 12,501.02

应收红利 0.81 2.79 2.31 0.69 - - 11.35 247.66 295.25 415.77 - - 976.63

其他应收

款

- - - - - - - - - - - - -

资产合计 1,726.57 6,633.61 14,093.17 882.35 1,682.22 56.81 49,487.46 397,310.66 272,048.33 805,950.36 0.18 0.18 1,549,871.90

负债与投

资账户持

有人权益

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

款

- - 1,049.40 - - - - - - - - - 1,049.40

应付利息 - - 0.45 - - - - - - - - - 0.45

应交税费 - - - - - - - - - - - - -

预提费用 4.42 17.14 33.22 1.65 9.75 0.17 24.42 1,372.09 793.00 194.99 - - 2,450.85

其他应付

款

10.41 23.31 89.26 0.25 12.60 - 14,766.24 -25,646.39 6,627.12 602.57 - - -3,514.63

负债合计 14.83 40.45 1,172.33 1.90 22.35 0.17 14,790.66 -24,274.30 7,420.12 797.56 - - -13.93

投资账户

持有人权

益

累计净资

产

1,711.73 6,593.16 12,920.84 880.46 1,659.86 56.65 34,696.81 421,584.97 264,628.21 805,152.79 0.18 0.18 1,549,885.83

负债与投

资账户持

有人权益

合计

1,726.56 6,633.61 14,093.16 882.36 1,682.22 56.81 49,487.47 397,310.67 272,048.34 805,950.35 0.18 0.18 1,549,871.90

� � � �三、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收益表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收益表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账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3号 光明4号 合计

收益

利息收入 30.12 75.54 288.53 6.70 0.33 0.09 1,613.65 11,726.63 3,886.99 14,724,752.24 - - 14,742,380.82

投资收益/

(损失)

14.64 143.35 -130.98 10.49 43.78 - 783.73 1,308.51 1,080.82 -4,801,568.03 - - -4,798,313.69

公允价值

变动(损失)

/收益

-1.57 -20.76 290.06 - -177.61 - - - -191.69 12,623,052.76 - - 12,622,951.19

收益小计 43.19 198.13 447.61 17.19 -133.50 0.09 2,397.38 13,035.14 4,776.12 22,546,236.97 - - 22,567,018.32

费用

投资账户

资产管理

费

13.12 49.65 98.12 4.55 13.25 0.48 73.06 4,280.42 1,929.05 246,514.40 - - 252,976.10

营业税金

及附加

- - - - - - - - - - - - -

利息支出 - - 11.47 - - - - - - 3,363,584.35 - - 3,363,595.82

其他费用 0.15 0.43 0.74 0.05 0.30 0.04 6.78 25.54 12.44 202,940.45 0.94 0.94 202,988.80

费用小计 13.27 50.08 110.33 4.60 13.55 0.52 79.84 4,305.96 1,941.49 3,813,039.20 0.94 0.94 3,819,560.72

净 (损失)/

收益

29.92 148.05 337.28 12.59 -147.05 -0.43 2,317.54 8,729.18 2,834.63 18,733,197.77 -0.94 -0.94 18,747,457.60

四、其他

(一)�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投连各账户资产于评估基准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1.�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1）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

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

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2）交易所上市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

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3） 交易所上市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

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

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

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4）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2.�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1）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该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2）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债券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

况下，按成本估值；

（3）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非公

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3.�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4.�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5.�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本估值；

6.�定向增发股票的估值方法

我公司参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对非

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股票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进行估值。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高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采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作为估值日该股票的价值。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低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按以下

公式确定该股票的价值： FV=C+（P-C）×（D1-Dr）／D1

其中：

FV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价值；

C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因权益业务导致市场价格除权时，应于除权日对其初始取得

成本作相应调整）；

P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Dl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

Dr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7.�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二)�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及占比状况

各账户期末投资组合情况：(人民币元)

稳健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68,272.75 0.40%

应收利息 117,200.93 0.68%

股票 - 0.00%

基金 7,102,515.39 41.13%

债券 9,969,540.00 57.74%

应收股利 8,064.47 0.05%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17,265,593.54 100.00%

平衡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3,219,586.89 4.85%

应收利息 662,475.70 1.00%

股票 - 0.00%

基金 10,105,568.84 15.23%

债券 29,530,850.00 44.52%

理财产品 22,789,723.79 34.35%

应收股利 27,906.19 0.05%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66,336,111.41 100.00%

进取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288,164.87 0.20%

应收利息 2,863,972.93 2.03%

股票 - 0.00%

基金 7,411,865.86 5.26%

债券 130,344,570.00 92.49%

应收股利 23,063.63 0.02%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140,931,637.29 100.00%

货币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2,717,822.32 30.80%

应收利息 809.43 0.01%

股票 - 0.00%

基金 6,097,999.01 69.11%

债券 - 0.00%

应收股利 6,923.89 0.08%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8,823,554.65 100.00%

指数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2,012,373.13 11.96%

应收利息 305.22 0.00%

股票 13,592,770.64 80.80%

基金 1,216,729.54 7.24%

债券 - 0.00%

应收股利 - 0.00%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16,822,178.53 100.00%

策略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568,070.88 99.99%

应收利息 47.30 0.01%

股票 - 0.00%

基金 - 0.00%

债券 - 0.00%

应收股利 - 0.00%

回购 - 0.00%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568,118.18 100.00%

优选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33,127,365.21 0.83%

应收利息 76,534,632.24 1.93%

基金 1,116,398,682.94 28.10%

资管产品 18,128,344.77 0.46%

信托产品 2,326,441,029.98 58.55%

股权基金 400,000,000.00 10.07%

应收股利 2,476,636.74 0.06%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3,973,106,691.88 100.00%

稳定收益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1,135,210.48 2.25%

应收利息 6,500,161.22 1.31%

基金 165,328,520.49 33.41%

资管产品 79,602,922.06 16.09%

债权计划 180,000,000.00 36.37%

信托产品 52,194,330.23 10.55%

应收股利 113,510.07 0.02%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494,874,654.55 100.00%

光明1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8,330,485.62 0.67%

应收利息 4,620,524.77 0.17%

基金 1,411,005,140.98 51.87%

理财产品 115,072,578.10 4.23%

信托产品 1,168,502,120.41 42.95%

应收股利 2,952,511.37 0.11%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2,720,483,361.25 100.00%

光明2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5,310,838.19 0.19%

应收利息 33,710,078.56 0.42%

基金 2,233,583,758.88 27.71%

理财产品 628,595,493.20 7.80%

债权计划 1,184,113,662.05 14.69%

信托产品 3,960,031,963.14 49.13%

应收股利 4,157,689.26 0.06%

应收款项 - 0.00%

合计 8,059,503,483.28 100.00%

光明3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756.62 99.99%

应收利息 0.10 0.01%

合计 1,756.72 100.00%

光明4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756.62 99.99%

应收利息 0.10 0.01%

合计 1,756.72 100.00%

� � � �股票资产中各行业类别股票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股票类别 市值 占比

保险业 792,411.66 5.8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72,917.70 6.4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23,764.00 2.38%

房地产业 1,046,067.00 7.7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12,244.00 3.77%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79,208.00 0.5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797,457.00 5.8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2,832.00 0.83%

货币金融服务 3,142,927.00 23.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49,494.00 7.7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138,460.00 8.38%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78.00 0.00%

批发业 390,795.30 2.88%

汽车制造业 591,375.00 4.35%

商务服务业 560,367.00 4.1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60,909.00 0.45%

通用设备制造业 6,974.00 0.05%

土木工程建筑业 116,961.60 0.8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5,352.00 2.2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2,905.00 0.17%

资本市场服务 40,482.00 0.30%

航空运输业 238,564.00 1.7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1,534.38 1.70%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92,004.00 0.68%

其他金融业 569,747.00 4.19%

农业 662.00 0.0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96,178.00 3.64%

合计 13,592,770.64 100.00%

债券资产中各类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债券类别 市值 占比

政策性金融债 188,073,000.00 25.28%

中期票据 363,540,000.00 48.87%

同业存单 0.00 0.00%

其他 192,203,072.40 25.85%

合计 743,816,072.40 100.00%

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债券信用等级 市值 占比

AA+ 219,222,400.00 29.47%

AAA 181,157,700.00 24.36%

其他 343,435,972.40 46.17%

合计 743,816,072.40 100.00%

基金资产中各类基金市值及占比：(人民币元)

基金类别 市值 占比

封闭式

股票型基金 0.83 0.00%

债券型基金 - 0.00%

混合型基金 - 0.00%

开放式

股票型基金 6,956,874.52 0.14%

债券型基金 - 0.00%

货币市场型基金 4,951,293,906.58 99.86%

混合型基金 - 0.00%

合计 4,958,250,781.93 100.00%

其他资产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投资品种类别 市值 占比

保险理财产品 864,189,061.92 9.20%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620,297,589.65 6.60%

基金理财产品 400,000,000.00 4.26%

信托理财产品 7,507,169,443.76 79.94%

合计 9,391,656,095.33 100.00%

(三)投资单位数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2018年投资单位数变动如下：

投资单位

数（以万

为单位）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账

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3号 光明4号 合计

于2017年

12月31日

836.15 1,900.32 1,980.61 719.10 1,689.28 44.39 133,392.48 472,239.93 128,386.48 598,200.99 - - 1,339,389.72

本年净增

加/�(减少)

单位数

-71.31 -93.78 -123.88 -64.92 -74.31 - -105,233.21 -139,430.96 124,897.96 173,219.70 - - 53,025.27

于2018年

6月30日

764.84 1,806.53 1,856.73 654.18 1,614.97 44.39 28,159.26 332,808.96 253,284.44 771,420.69 - - 1,392,414.99

注：以上年初数取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9日。

(四)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投资回报率 =� � ---------------------------------------------------� �╳ 100%

期初卖出价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市场 指数账户 策略账户 智选账户

精选

账户

慧选

账户

稳定收

益

优选

账户

光明1

号

光明2

号

账户设

立日期

2002-9-

16

2002-9-

16

2002-9-

16

2006-12-

6

2006-12-

6

2011-10-

27

2014-5-

14

2014

-3-7

2014

-3-7

2014-5

-14

2014

-1-1

2016-

12-6

2016-

12-6

2002 0.55% 0.02% -0.37%

2003 3.42% 5.11% 6.80%

2004 1.42% 0.76% 0.86%

2005 2.44% 2.38% 3.90%

2006 26.55% 30.11% 52.51% 0.00% 0.00%

2007 36.85% 43.13% 63.12% 0.76% 89.93%

2008 -3.56% -17.68% -27.95% 2.25% -61.27%

2009 11.34% 29.74% 45.41% 0.63% 79.80%

2010 1.61% 0.80% -1.01% 1.46% -14.08%

2011 -3.42% -12.38% -20.41% 2.79% -22.21% 0.09%

2012 -13.15% -7.81% 10.74% 4.72% 1.41% 8.47%

2013 0.98% 2.05% 10.61% 4.03% -15.46% -7.44%

2014 19.34% 23.51% 21.28% 4.50% 36.62% -6.44% 4.61% 1.93% 3.79% 2.42% 6.03%

2015.6 5.33% 51.80% 99.37% 2.26% 29.17% 43.17% 3.56% 1.90% 3.78% 1.90% 3.32%

2016.6 -4.15% -0.27% 0.16% 1.21% -12.66% 0.34% 0.00% 1.98% 3.94% 2.01% 3.35%

2017.6 -0.22% 3.52% 0.76% 0.91% 1.21% -1.79% 0.00% 0.00% 0.00% 2.93% 2.09% 1.16% 2.15%

2018.6 1.74% 2.28% 2.60% 1.46% -8.36% -0.77% 0.00% 0.00% 0.00% 3.48% 1.96% 1.49% 2.94%

注：1、货币市场账户自设立截止到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回报率为0.58%，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回报率为0.76%� ，中间阶段因账户价值被全部提取,无回报率。

2、 智选账户、精选账户、慧选账户已全部提取，故无回报率。

3、 光明3号、光明4号尚未有投连份额进入，故无回报率。

(五)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投资账户管理费是根据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条款规定，以投资账户资产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主要用于负担本公司对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进行投资管理的营运费用。 本公司2018年度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管理费如下：稳健账户年费

率为1.50%，平衡账户年费率为1.50%，进取账户年费率为1.50%，货币账户年费率为1.00%，指数账户年费率为1.50%，策略

账户年费率为1.70%，稳定收益账户年率为0.2%，优选账户年费率为1.8%，,光明1号和光明3号年费率为2%，光明2号和光

明4号年费率为0.10%。

(六)托管行情况

2014年7月，投连账户新增加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行，截止2018年6月底，本公司投连托管行分别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七)其他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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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山西省经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建投集团”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11,651,54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5.07%）拟减持本公司股票，计划自2018年2月3日起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3%），减持价格不低

于18.75元/股。

●截至2018年8月3日，经建投集团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经建投集团未以任何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票。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

股东

11,651,549 5.07% IPO前取得：11,651,54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山西省经济

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0.00%

2018/2/3～

2018/8/2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方式

18.75

元－/

0

未完成：

6,500,

000股

11,651,

549

5.0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由于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本公司股票价格未达到经建投集团减持计划披露的预期价格，因此，

经建投集团未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经建投集团本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3%），但实

际未减持。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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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狮头股份” ）控股股东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远涪” ）一致行动人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协信远创” ）

计划由其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自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11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23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不超过75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9%，累计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350万元，增持价

格不高于15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重庆协信远创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尚未增持本公司股

份。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8年8月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重庆协信远创出具的《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自2018年5

月4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重庆协信远创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尚未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增持计划

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重庆协信远创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 公司原控股股东苏州海融天投资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远涪分别为重庆协信远创的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它们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

构图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1、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情况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0股。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远涪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1,412,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70%。

（二）股东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根据公司于2017年7月8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协信远创），

重庆协信远创承诺，“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 拟于未来 12个月内增持狮头股份

的部分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狮头股份现有股份总数的1%。 ”

2017年8月15日，上海远涪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本公司股份共计4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78%，增持金额为人民币7,494.8万元，增持价格为18.28元/股。 由于上海远涪为重庆协信远创的全

资孙公司，上海远涪本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属于执行重庆协信远创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增持计划。 因此，截至2017年8月15日，该增持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即前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30）。

2、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披露了《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4），该增持计划如下：重庆协信远创由其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自2017年8月

24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

持股份数量不低于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不超过20,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9%。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3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5,540.00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

15元/股至22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

3、 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1），该增持计划如下：重庆协信远创计划由其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自2017年12月19日

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股

份数量不低于2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不超过1,0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5%，累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45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700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15元/股至20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狮头股份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普通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成交金额及实施期限：重庆协信远创计划由其或其下属全资控

股公司自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11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

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2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不超过756.7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29%，累计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350万元，增持价格不高于15元/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重庆协信远创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为避开本公司的信息披露敏感期、资金安排等原因，截至本告知函出具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已过半，重庆协信远创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尚未增持本公司股份，重庆协信远创将在剩余增持期限内

继续履行本次增持计划，并根据相关要求每月披露一次增持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远涪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1,412,7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70%。 其中， 控股股东上海远涪单独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1,412,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70%。

五、本次重庆协信远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重庆协信远创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目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七、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持续

关注重庆协信远创及其控制的相关企业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重庆协信远创出具的《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增持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

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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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购买结构性存

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披露的《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公司独立董事已于2018

年4月20日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现将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前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的基本情况

产品发行方

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及

币种

交易日期 到期日期

资金

来源

年化

收益率（固

定）

实际

收益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

行

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5000

万元

2018年7月2

日

2018年8月2

日

闲置自有资

金

4.05% 16.92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1），上述结构性存款的收益到账日为2018

年8月3日，实际收益16.92万元。

二、本次继续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基本情况

（一）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于

2018年8月3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合同》，上述银行与公司不

存在产权、人员等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产品发行方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及

币种

交易日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资金

来源

年化

收益率（固

定）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结构性存

款

人民币5000

万元

2018年8月

3日

2018年8月

3日

2018年9月

12日

闲置自

有资金

4.05%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当理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提升

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结构性存款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结构性存款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结构性存款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2018年4月20日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在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人民币3.3亿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署的《结构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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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公司因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如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字

【2018】1号），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调查期间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

调查工作，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于2018年1

月12日、2月9日、3月9日、4月9日、5月8日、6月9日、7月7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立案

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1）、《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立案调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88）、《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18-098），目前上述调查仍在进行中，期间公司经营活动未受事件影

响，经营情况正常。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公司将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

司股票将被停牌， 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

票上市的决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

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

*ST

船舶 公告编号：临

2018-70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

票于2017年9月27日起停牌， 并因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2017年10月18日确认进入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18年2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船舶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相关的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在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

2018年3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214� 号， 以下简称 “《问询

函》” ）。 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和回

复，并对《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于

2018年3月21日披露了《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修订稿）》等公

告。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21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2018年4月4日、5月4日、6月5日

和7月5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后的进展公告》（临2018-39、临 2018-51、临2018-56、临2018-6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经营正常，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

涉及的审计、评估已经完成阶段性工作，仍在与主管部门沟通评估备案的相关工作。 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本次

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将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月发布一次项目

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2018-037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

部《关于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8】083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应于2018年

8月3日前答复上交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与哈汽集团、博通公司对《问询函》

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回复， 由于部分问题较复杂， 需要进一步核实， 相关工作难以在

2018年8月3日前完成。为确保回复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问询函》，争取在2018年8月8日前完成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18-053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9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该议案， 公司现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000751254554N（未变）。

《营业执照》所载公司注册资本由325,314.5323万元变更为377,807.9704万元。其

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8-094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7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及相

关责任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公司已于2016年7月27日对该重大事项通过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50）。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尚不能排除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四日

证券简称：安徽水利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18-044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副总

经理程鹏先生和叶明林先生递交的辞职信， 程鹏先生和叶明林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鹏先生和

叶明林先生的辞职自辞职信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程鹏先生和叶明林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的业务发展作

出了应有贡献。公司董事会对程鹏先生和叶明林先生任职期内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

其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日


